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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类蔬菜收割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叶类蔬菜收割机推广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叶类蔬菜收割机（以下简称收割机）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NY/T 2846—2015 农业机械适用性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叶类蔬菜  

以叶片及叶柄为产品的蔬菜。 

3.2  

割台损失 

在割幅内，被切割下但未收获的蔬菜。 

3.3  

漏割损失  

在割幅内，应割未割的蔬菜。 

3.4  

损伤 

收获的蔬菜中，因机械收获作业而产生的有效叶片脱落、茎叶明显折伤破损的蔬菜。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确认表（见附录A）一份； 

b) 样机照片（左前方45°、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c) 配套发动机符合国家环保部门相关要求的排气污染物检验报告复印件或环保信息社会公开文    

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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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购机时间等，提

供的用户应为作业一个季节以上的，分布在3个主要使用（销售）区域，数量为 5 户) 。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数量为1台，用于鉴定。样机由制造商 

在规定时间送达指定地点，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

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4.3 生产量和销售量 

鉴定产品的生产量应不少于 5 台，销售量应不少于 5 台。 

4.4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 

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 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0 m～5m 1 mm 

0 m～30m 10 mm 

2 质量 
0 g～5 000 g 1 g 

0 kg～30 kg 5 g 

3 噪声 34 dB(A)～130 dB(A) 2 级 

4 时间 0 h～24 h 1s/d 

5 绝缘电阻 0 MΩ ～500 MΩ  10 级 

5 初次鉴定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确认表的设计

值应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确认

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 2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轮式 履带式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 √ 

2 结构型式（手扶式/自走式） 一致 核对 √ √ 

3 配套动力（内燃机/电机） 一致 核对 √ √ 

4 配套动力标定功率 一致 核对 √ √ 

5 离合器型式 一致 核对 √ √ 

6 制动器型式 一致 核对 √ √ 

7 工作状态外形尺寸
a
(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包容样机最小

长 方体的长、宽、高) 
√ √ 

8 割幅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测量割刀最大

的有效切割宽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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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续）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轮式 履带式 

9 割台高度调节范围 一致 核对 √ √ 

10 割刀型式（环形带刀/往复式/圆盘式） 一致 核对 √ √ 

11 输送装置 一致 核对 √ √ 

12 仿行机构 一致 核对 √ √ 

13 
蓄电池（电机

为配套动力） 

类型 一致 核对 √ √ 

容量 一致 核对 √ √ 

14 导向轮轮距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左右导向轮胎

中心面之间距离） 
√ / 

15 驱动轮轮距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左右驱动轮胎

中心面之间距离） 
√ / 

16 轨距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左右履带中心

面之间距离） 
/ √ 

17 履带宽度 一致 测量 / √ 

a
 整机外形尺寸指样机在硬化检测场地上的实际作业状态。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的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

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安全性评价 

5.2.1 安全性能 

5.2.1.1 行车制动 

叶类蔬菜收割机应配有制动装置，保证制动安全可靠。 

5.2.1.2 噪声 

以内燃机为动力收割机应测试耳位噪声，耳位噪声应不大于93 dB(A)。 

a) 试验条件 

在测试场地中心周围半径 20 m 范围内，不得有如建筑物、围墙、岩石和机器设备等大的噪

声反射物。测量时，天气良好，风速不大于 5 m/s，实测噪声值与本底噪声值之差不小于 10 

dB（A）。 

b) 耳位处噪声测定 

用声级计的“A”计权网络、“慢”挡进行测量，将声级计传声器安放在驾驶员的头盔架上

噪声较大的一侧，并使传声器朝前，与眼眉等高，距头盔架中心平面 250 mm±20 mm 的耳旁

处。试验时，要求叶类蔬菜收割机按常用作业速度行走，待其稳定后，进行 3次测量，每次

测量间隔不小于 5 s，直至 3 次连续测量的读数差异在 3 dB（A）以内，取算术平均值作为

测试结果。 

5.2.1.3 绝缘电阻 

电动收割机充电时电瓶与机具一体，接线柱与机具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 MΩ。 

5.2.2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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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所有回转件外露部分如带锯刀、传动机构等应有安全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应固定牢固，无尖

角和锐棱。 

5.2.2.2 所有电线、电缆应安装在阻燃绝缘管内。 

5.2.2.3 电气系统应具有欠压、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5.2.2.4 发动机排气部件应有防护，排气方向应避开所有操纵位置上的操作者。 

5.2.3   安全信息 

5.2.3.1 应对需要提醒人们注意的安全事项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 

5.2.3.2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说明，产品上设置的安全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体现。 

5.2.3.3 应在存在危险或有潜在危险的部位固定安全标志。 

5.2.4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和安全性能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 否则，安全性

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适用性评价  

5.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选点试验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根据产品的适用范围，选取有代表性作 

业条件的地块进行性能试验，在3个主作业区域进行用户调查。 

5.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割茬高度、割台损失率、漏割损失率、损伤率等作业性能和用户调查的适用度。  

5.3.3 作业性能试验 

5.3.3.1 试验条件 

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应根据试验样机的适应范围，选择当地有代表性的菜田，菜田应平整无砖

头、石块；菜田各处的试验条件要基本相同；菜田的面积应能满足各测试项目的测定要求；测区长度

为20m，并留有适当的稳定区。 

田间调查：记录土壤类型、收获蔬菜的品种名称等。按五点法（4个角加中间）测定5点（0～5）

cm、（5～10）cm深度的土壤绝对含水率，以及对应的土壤坚实度并取平均值。每个测点选取20株蔬菜

测定株高，共选取100株并取平均值。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等时间间隔测定环境温度和湿度3次，并取范

围值。 

试验叶类蔬菜应生长均匀，选择适合的收割期，无明显缺株现象。 

5.3.3.2 试验方法  

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作业速度下，在测区内作业，测定以下项目： 

a) 割幅测定 

每一行程在测区内等距离测定2次，测定2个行程。计算平均值，即为平均实际割幅。 

b) 单位面积蔬菜产量 

在试验地随机选取5个点，每点在全幅宽宽度、长度0.5 m的范围内，按当地农艺要求的割茬高度，

人工收割后称重取平均值，并换算为单位面积的蔬菜产量Gy。 

c) 割茬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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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2个行程，每1行程等间隔测2次。在全割幅内沿割幅前进方向，连续选取20株并测量其割茬高

度，计算平均值。 

d) 割台损失率 

测定2个行程，每个行程取全部测区长度20 m，宽度为收割机的实际割幅，测定前把测区内自然

掉落的蔬菜捡去，行程结束收集该区间割台损失的蔬菜质量并称重。计算2个行程平均值。 

按式（1）计算。 

%100
BLG

Z
S

y

g

g „„„„„„„„„„„„„„„„（1） 

式中： 

gS  —— 割台损失率； 

gZ  —— 割台损失质量，单位为克（g）； 

yG  —— 单位面积蔬菜产量, 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
2
） 

B   —— 割幅宽度，单位为米（m）； 

L   —— 测定区长度，单位为米（m）。 

e) 漏割损失率 

测定2个行程，每一行程取全部测区长度20 m，宽度为收割机的实际割幅，收集该区间应割未割

蔬菜质量并称重，计算2个行程平均值。 按式（2）计算。 

„„„„„„„„„„„„„„„„„（2） 

式中： 

LS —— 漏割损失率，收割后未被切割的叶类蔬菜高于割茬部分的质量与取样面积内应收叶类蔬

菜质量之比，其百分比为漏割损失率； 

LG  —— 漏割损失量，单位为克（g）。 

f) 损伤率 

蔬菜整棵收获时测定损伤率，测定2个行程，每一行程在等间隔两个测点随机抽取各100棵蔬菜，

测出100棵内损伤蔬菜棵数。计算2个行程平均值。按式（3）计算损伤率。 

n

G

S

n

i

i

s






 1

%100
100

„„„„„„„„„„„„„„„„„„（3） 

式中： 

SS —— 损伤率； 

iG —— 各测点损伤蔬菜棵数，单位为（棵）； 

n  —— 测定点数，n=4。 

5.3.4 适用度调查  

5.3.4.1 调查方式  

%100
BLG

G
S

y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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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商提供的5个用户进行调查。调查可采用实地、信函和电话等方式之一或组合方式进行。调

查内容见附录B。  

5.3.4.2 评价项目及权重  

评价项目B的权重、影响评价项目B的C类子项目权重均依据其对适用性影响程度确定，评价项目及

权重系数见表3。 

表3 评价项目及权重系数  

评价项目B 评价子项目 C 

名 称 权 重 名 称 权 重 

适用性A 

作业能力 B1 0.3 

土壤质地C11 0.25 

作物高度C12 0.25 

作物密度C13 0.25 

地面仿形C14 0.25 

作业质量 B2 0.5 

割茬高度C21 0.25 

损失情况C22 0.25 

漏割情况C23 0.25 

损伤情况C24 0.25 

通过性 B3 0.2 
田间作业情况C31 0.5 

转弯通过情况C32 0.5 

注：各评价项目权重及其子项目权重系数是通过专家咨询法确定得出。 

5.3.4.3 适用度 

 按 NY/T 2846—2015中式（3）计算适用度E。 

5.3.5 判定规则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和适用度均满足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在选定的区域内符合大纲要求；否

则，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可靠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的内容包括生产查定的有效度和用户满意度。 

5.4.2.1 生产查定 

生产查定与性能试验同时进行，样机数量为1台。对样机进行累计作业时间为18 h的生产查定。记

录作业时间、调整保养时间、样机故障情况及排除时间等，按式（4）计算有效度 K。 

    100%
+

z

z g

T
K

T T
    „„„„„„„„„„„„„„„„„（4） 

式中： 

K ——有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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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样机累计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gT ——样机故障修复时间，单位为小时（h）。 

5.4.2.2 用户满意度 

可靠性用户调查和适用性用户调查同时进行。按式（5）计算用户满意度S。 

                             
1

1
20

m

i

i

S s
m 

  „„„„„„„„„„„„„„„„„„（5） 

式中： 

S ——用户满意度(百分制)； 

m ——调查的用户数； 

is ——第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 

5.4.2.3 严重故障和致命故障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出现主要零部件或重要总成（如发动机、电机、机架、传动箱、控制

系统等）的损坏，导致功能严重下降、难以正常作业的记为严重故障。导致机具功能完全丧失、造成

人身伤亡的记为致命故障。 

5.4.3 判定规则  

5.4.3.1 有效度 K不小于 98 %，用户满意度 S不小于 80分，且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未发生 5.4.2.3 

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

纲要求。 

5.4.3.2 在生产查定中如果发生本大纲 5.4.2.3 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试验不再继续进行，可

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4 判定规则 

性能试验满足表4的要求时，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性能试验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或

本大纲出具的检验检测结果。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

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4。 

表4 综合判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2 / 符合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 符合本大纲5.2.2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5.2.3的要求 

3 安全性能 

行车制动 / 符合本大纲5.2.1.1的要求 

耳位噪声 dB（A） 符合本大纲5.2.1.2的要求 

绝缘电阻 MΩ 符合本大纲5.2.1.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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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综合判定（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性能试验 

1 割茬高度 cm a±1.5（注：a为农艺要求的割茬高度） 

2 割台损失率  / ≤2.0% 

3 漏割损失率  / ≤2.0% 

4 损伤率（整棵收获） / ≤5.0% 

5 适用度 / ≥4 

可靠性评价 

1 有效度  / ≥98% 

2 用户满意度 / ≥80分 

3 故障情况 /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均未发生严重故障、致命故障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6  产品变更 

6.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5。 

表5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3 配套动力 不允许变化 / / 

4 配套动力标定功率 不允许变化 / / 

5 离合器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6 制动器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7 工作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8 割幅 不允许变化 / / 

9 割台高度调节范围 不允许变化 / / 

10 割刀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1 输送装置 不允许变化 / / 

12 导向轮轮距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13 驱动轮轮距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14 轨距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10% / 

6.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5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6.3 未列入产品变更控制范围的，允许企业自主变更。 

6.4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5

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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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检查项目 单位  设计指标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手扶式/自走式） /  

3 配套动力（内燃机/电机） /  

4 配套动力标定功率 kW  

5 离合器型式 /  

6 制动器型式 /  

7 工作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8 割幅 mm  

9 割台高度调节范围 mm  

10 割刀型式（环形带刀/往复式/圆盘式） /  

11 输送装置 /  

12 仿行机构 /  

13 
蓄电池（电机

为配套动力） 

类型 /  

容量 AHV  

14 导向轮轮距 mm  

15 驱动轮轮距 mm  

16 轨距 mm  

17 履带宽度 mm  

18 作业速度 m/s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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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姓名  电话  

地址  

机器

情况 

型号名称  出厂编号  

购机时间  配套 

发动机 

型号           

生产企业  功率          kW 

适用

性A 

作

业

能

力

B1 

土壤质地C11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作物高度C12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作物密度C13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地面仿形C14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作

业

质

量

B2 

割茬高度C21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损失情况C22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漏割情况C23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损伤情况C24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通

过

性

B3 

田间作业情况C31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转弯通过情况C32 优［5分］ 良［4 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可靠

情况 

故

障

情

况 

故障情况描述 故障级别 

 □ 一般故障      次 

□ 严重故障      次 

□ 致命故障      次 

可靠性用户满意度 好［5分］       较好［4分］ 中［3分］ 较差［2分］ 差［1分］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主叫电话号码：              ）                                    用户签字  

注1：土壤质地是指砂土、壤土和黏土。 

注2：故障级别由鉴定人员根据故障情况填写。 

注3：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用户应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